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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者担全责”倒逼喝酒不开车

□ 王继洋
据《潇湘晨报》报道，去年4

月20日凌晨，湖南省邵阳北塔区
发生一起车祸，一辆小车失控撞
向路边树木，醉酒驾车的司机刘
某身亡。事故发生之后，刘某的
父母将与刘某聚餐的陈某和刘
某堂兄一同诉至法院，认为是这
2人邀请刘某喝的酒。日前，邵
阳北塔区一审审理了该案。法
院认为邀请喝酒与刘某死亡没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喝酒不
开车就不会酿成本次事故，驳回
了原告的诉求。

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共同饮

酒者之间负有相互照顾的义务。
除召集者外，其他在喝酒引发的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同桌一起
喝酒者一般会承担适当责任。
但只要没有强迫性劝酒；或者知
道对方不能喝酒，劝阻了对方；
抑或共同饮酒后劝阻酒友驾车；
再或者将醉酒者安全送达的这4
种情况下，召集者及同桌饮酒者
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正如法院审理的那样，2名
被告人并未劝酒,不仅没让刘某
酒后驾车，还提醒刘某不要酒后
开车。刘某拥有驾驶证,完全明
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规
定。发生交通事故是其自身酒
驾、超速且未系安全带造成的。
酒驾是违法犯罪行为,刘某是在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过程中造成

了自己死亡的,其损失应由自己
承担。邀请喝酒与酒后驾车是
两个行为,邀请喝酒不必然构成
邀请人对被邀人侵权，原告证据
不足，判决原告败诉。

可以说，此次判决强调了过
错责任，厘清了因果关系，没有
像以往那样依据所谓的“死者为
大”原则，要求他人或组织无条
件担责，因而具有极强的示范效
应。过往一些案例无过错责任
的滥用，变相纵容和鼓励了不闹
不赔的不良社会现象。如今这
样依法判决，更能倒逼“喝酒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的严格执行，
营造文明聚餐的良好氛围。

中国“饮酒文化”源远流长，
在酒桌上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因
各种原因饮酒过度而导致当事

人健康受损、急性病发作甚至死
亡等令人痛心的现象也屡见不
鲜。有意思的是，去年春节期间
上映的大片《流浪地球》中，最火
的台词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
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
泪”。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
句台词的由来，竟是2006年的时
候，该片主演之一的吴京，因酒
驾被拘留10日的深刻反省。

如今，春节将至，亲朋聚会、
同学聚餐、单位应酬……都将成
为生活的主题。饮酒或劝酒过
度等引发的惨案，时刻警醒我
们，“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同时，
一定要考虑到实际酒量，唯有如
此，才能更好地在酒中品尝到诗
与远方。

此次判决强调了过错责任，厘清了因果关系，没有像以往那样依据所谓的“死者为大”原则，要求他人或组织无条件担
责，因而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过往一些案例无过错责任的滥用，变相纵容和鼓励了不闹不赔的不良社会现象。如今这样
依法判决，更能倒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严格执行，营造文明聚餐的良好氛围。

如何让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更深入人心，取得更好效果，是每个城市管理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建议，每个参
与垃圾分类的城市，都可以利用好地方“两会”这一重要契机来推广生活垃圾管理新理念，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此
外，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无论是会议服务还是代表、委员，也应当围绕垃圾分类和减量做足“文章”。

□ 冯海宁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日前迎来代表报到日。今年的报
到现场有些不一样。据《北京青
年报》报道，此次北京市人代会已
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物品，代表
们需自带洗漱用品。2019年11
月，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通过，将于今年5月1日起
施行，修改后的条例对一次性物
品的使用提出了限制。

最近，多地陆续进入地方
“两会”时间。今年地方“两会”
有很多新气象，比如部分省级

“两会”首次增设“代表委员通
道”，回应民众关切。再比如，为
配合实施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
北京人代会代表住所不再提供

“六小件”一次性洗漱用品，部分
代表自带洗漱用品来参会。

每年地方“两会”都是万众
瞩目，无论是会务组为代表、委

员提供的服务，还是代表、委员
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广泛关
注。以北京市人代会为例，代表
住所提供的《生活垃圾常见物品
分类指南》以及垃圾分类设施，
通过引导代表进行垃圾分类，来
向社会示范垃圾分类。从某种
意义上说，会务组这种安排也是
提前对实施垃圾分类制度进行

“预热”。
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也是

解决“垃圾围城”的重要方面。
对此，上述条例对于一次性物品
的使用提出限制很有必要，而要
落实这样的规定，“两会”是重要
的契机。这是因为，“两会”代表
住所不再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
既能减少垃圾，也能节省费用；
更重要的是，能向旅游饭店业乃
至家庭传递一个信号，即每个

“单位”都应积极参与垃圾减量。
人大代表自带洗漱用品参

会，既有利于自己养成良好习
惯，也能成为垃圾减量的传播
者、示范者，引导更多市民加入
到垃圾减量队伍中。虽然说垃
圾减量是一个长期工程、全民工
程，但起步阶段很重要，一旦更
多代表自带洗漱用品，就可以形
成更大的示范效应，不仅有利于
垃圾减量，也有利于减少一次性
塑料物品对环境的污染。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单位和个
人应当减少使用或者按照规定
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优先采购
可重复使用和再利用产品。而
在法律责任部分，这一条没有
相应的罚则，这意味着减少使
用或者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只
能去引导市民。“两会”显然是
重要的引导场合，代表是引导

“大使”，因此应最大化发挥“两
会”的引导作用。

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是大
趋势。除北京外，不少城市也已
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比如，广州
这两项工作走在了很多城市的
前面，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再
比如，《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自去年7月1日正式实施以
来，上海湿垃圾的日均分出量
9200吨、全市垃圾分类达标率提
升至90%，16个区生活垃圾分类
实效综合测评均达到优秀标准。

如何让垃圾分类和垃圾减
量更深入人心，取得更好效果，
是每个城市管理者都需要思考
的问题。笔者建议，每个参与垃
圾分类的城市，都可以利用好地
方“两会”这一重要契机来推广
生活垃圾管理新理念，起到“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此外，每年
召开的全国“两会”，无论是会议
服务还是代表、委员，也应当围
绕垃圾分类和减量做足“文章”。

□ 羽木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日

前通报称，2019年12月31日，
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宣判：“刘家老年协会”
恶势力犯罪集团首犯刘某发
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5
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6
年，其余18名成员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至1年
不等。法院介绍，这个犯罪
团伙19名涉案人员年龄最大
的92岁，最小的68岁，平均年
龄79岁。媒体梳理发现，“刘
家老年协会”源于当地宗族
势力，他们利诱拉拢村干部，
充当“地下出警队”“地下调
解队”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聚众斗殴……

最大的92岁，平均年龄
79岁，这样的老年犯罪团伙，
着实大大超越了人们对“作
恶者”的想象，也颠覆了一般
的老年群体形象，对此现象
还需要有多维度的审视。

首先是“老年协会”的问
题。案件中的老人是以犯罪
团伙的形式出现的，这与此
前曝光的一些个人化的老人
违法犯罪现象有明显区别。
如其充当“地下出警队”“地
下调解队”实施寻衅滋事等
违法行为，都是打着“老年协
会”的旗号。近些年来，像该
案例中的“老年协会”异化现
象，并非个例。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老年协会”
的管理机制未能捋顺，一些

“老年协会”的自我管理往往
与基层自治相冲突，甚至仗
着年龄和资源优势，发展出
一种“超然”地位，从而滑向
犯罪的歧途。

其次则是老年人犯罪问
题。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
深，老年人犯罪率上升，是一
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如日
本、欧洲等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
出现了这样的“困扰”。眼下
老龄化持续加深的中国也开
始出现相关征兆。

可以说，让人震惊的“刘
家老年协会”恶势力犯罪集
团背后，对应着的其实是还
未被社会充分正视的老年人
犯罪率上升这一现实。其原
因，固然与老龄化程度加深、
老年人口基数扩大有关，但
也不无养老公共服务不足的
外部原因，如重物质满足而
轻精神上的照料与干预等。

一定程度上说，老年人
犯罪率上升是老龄化社会带
来的诸多挑战之一。不能因
为个别老人的犯罪就对老年
群体持有偏见，但也不能因
年龄原因就放松对相关违法
行为的治与防。这不仅是法
律问题，也是公共服务问题、
社会治理问题，及早开启综
合防治才是上上策。

“老年协会”涉恶
老人犯罪别轻视

人大代表自带洗漱用品参会是良好示范

日常理发数十元，
顺其自然竟上千。
如此宰客似敲诈，
监管何时能睁眼？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杭州的詹先生前几天去阿玛尼轩店理发，结果一个
平头竟然花了他1500多元，什么样的平头得花这么多
钱呢？詹先生说这还是打过折的，原价要1888元。詹
先生几天前理发唯一的要求是“顺其自然”。没想到，

“顺其自然”说完之后，剪头发竟然变成了烫头发。詹先
生自己也说不清楚具体用的是什么药水，最后账单显
示，詹先生一共消费了1888元。据1月13日央广网


